龙胜各族自治县2018年预算绩效管理
情况汇报
2018年,为了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的监管，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安全、高效，逐步实现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目标,我县按照上级财政部门的部署，稳步推进预算管理绩效评价工作，现就有关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 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整体开展情况
2018年，我县以绩效目标实现为导向，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提升自评质量，预算绩效管理取得新成效。
（1） 抓好绩效目标编制，及时报送绩效目标。
1、2018年预算绩效管理目标填报
2018年3月，县财政局组织开展2018年预算绩效申报工作，对县本级预算的84个单位（部门）41,001 万元项目资金的绩效进行填报。各乡镇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由乡镇财政所组织开展。
2、2018年扶贫项目资金目标填报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及时做好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录入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财农〔2018〕79号）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办〔2018〕88号）等文件要求，2018年11-12月，由县人民政府组织，县财政局牵头对2018年全县31,279.30万元扶贫资金186个项目开展目标填报工作，并在规定时间内通过财政厅验审。
（2） 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形成自评报告。
1、2017年预算绩效管理自评
2018年1月，县财政局组织开展2017年预算绩效管理自评工作，涉及项目资金111,099.26万元。其中：县本级支出（含乡镇、其他支出）87,966 万元；新增债券支出18,857.92 万元；调整预算支出4,236.54 万元；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38.8万元。
2、2017年中央专项绩效自评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2017年度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自评工作的补充通知》（桂财办〔2018〕44号）文件要求，2018年4月我县组织对2017年就业补助资金等23个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合计10,062.52万元资金开展绩效自评工作，形成自评报告，并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市预算绩效管理局。
3、2017年革命老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
[bookmark: _GoBack]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开展2017年度边境地区等3项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桂财办〔2018〕127号）文件要求，2018年7月我县组织对2017年革命老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安排的龙胜各族自治县革命烈士陵园扩建“民族政策文化园”等11个项目合计674万元资金开展绩效自评工作，形成自评报告，并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市预算绩效管理局。
二、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存在问题
自2014年以来，我县预算绩效管理实现了由被动起步到全面铺开的逐步深入，但仍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预算绩效管理观念不强
至2018年，仍有小部分单位不重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有关文件通知发送至单位后石沉大海，电话通知后仍得不到及时的反馈，特别是县本级预算项目管理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执行。
（二）未能开展绩效自评后续工作
我县未能开展自评后续的财政评价、结果反馈、衔接预算安排等工作，对发现的问题、评价结果与项目资金安排得不到有效执行。目前，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由县财政局预算股承担，由于近年来财政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预算股承担的工作任务越来越重，加之预算股仅有3名工作人员，不能保证绩效管理工作的专业化进行。
（3） 绩效管理制度还需健全，流程尚需优化。
虽然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办法及工作流程，但是目前处于探索推进的阶段，随着绩效管理工作的逐步深入，管理办法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管理制度也需健全。
三、 建议和意见
（一）明确绩效管理责任约束和激励约束
建立绩效管理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机制，将部门整体绩效与预算安排量化挂钩，对绩效好的政策和项目原则上要优先保障，对绩效一般的政策和项目要督促改进，对交叉重复、碎片化的政策和项目予以调整，对低效无效资金一律削减或取消，对长期沉淀的资金一律收回并按照有关规定统筹用于亟需支持的领域，对没有提交预算绩效目标的项目资金不予安排。
（二）健全预算绩效管理机构
按照自治区的要求，各县（区）要在2019年底前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机构，充实预算绩效管理人员，建立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相适应的绩效队伍；加强预算绩效业务培训，整体提升预算绩效人才队伍水平。并结合实际将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经费纳入预算。
（三）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建立党委政府负责、财政部门组织牵头、部门和单位具体实施、社会广泛参与的预算绩效管理组织保障体系。抓紧健全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完善绩效目标、绩效监控、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等管理流程，大力推进绩效信息公开透明，主动向同级人大报告、社会公开，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
